
杭锦后旗林草局2025年度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

[bookmark: _GoBack]2025年，在旗委、旗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旗司法局的精心指导下，我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以2024年法治政府建设工作为基础，聚焦此前排查出的法治建设薄弱环节，扎实推进整改提升，持续增强法治意识、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优化营商发展环境、夯实法治工作基础，推动林草领域法治政府建设提质增效、走深走实，现将我局2025年度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如下：
一、依法全面履行行政职能
加强林木采伐管理，认真执行审批程序，严格落实限额制度，强化对被许可人的服务和指导，保障森林资源依法、合理消耗。严格规范征占用林地草地审核审批管理，严格执行审批流程，从严审核征占用林地草地项目，严禁违规征占、破坏林地草地行为，切实守护林草资源安全；规范行政处罚行为，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和草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依法查处滥伐林木、违规放牧、非法征占用林地草地等违法行为，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处罚适当。2025年，全旗共核发林木采伐证215份，采伐蓄积4178立方米，采伐面积88公顷，无超限审批和非法办证现象发生，依法查处涉林草行政处罚案件18起，有效震慑各类违法行为。
二、完善依法行政制度
（一）规范行政执法行为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进一步梳理、优化杭锦后旗林草局行政权力清单，明确林草行政执法事项、执法主体和执法依据，结合林草工作实际，补充完善森林资源保护、森林防火、草原禁牧休牧等核心领域执法事项，确保执法有章可循、有规可依。
（二）健全执法工作制度
严格落实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行政执法公示制度、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等“三项制度”，细化操作流程，规范执法各环节。健全林草行政执法人员管理制度，加强日常管理和考核，结合整改要求，完善学法用法、执法培训等配套制度，推动执法工作规范化、制度化。
三、推进行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
坚持重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凡重大行政决策、具体行政行为，均由相关股室和分管领导集体讨论提出初步意见，提请局长办公会议共同研究决定，充分听取各方意见，规范决策流程，强化决策监督，确保决策合法合规、贴合林草工作实际，切实防范决策风险。
四、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一）加强执法人员管理
全面落实行政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和资格管理制度，严格审核执法人员资质，确保在岗执法人员身份合规、资格合法。结合整改工作要求，新建林草执法中队，充实基层执法力量，优化执法队伍结构，提升基层执法能力。
（二）提高行政执法能力
常态化组织执法人员参加上级业务主管部门、旗司法局及本机关组织的法律法规培训、业务培训，重点学习林草领域裁量基准、“首违不罚”“轻微免罚”适用情形等内容，全年组织各类培训5次，覆盖全体执法人员，有效强化执法人员的服务意识、责任意识和法治意识，提升执法规范化、统一性水平。
五、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一）加大林草执法监督力度
通过实地查看、听取汇报、案卷评查等形式，对全旗林木采伐、征占用林地审核审批等行政审批和行政处罚执法行为开展常态化监督检查，及时发现并纠正执法过程中的不规范问题，确保执法行为合法合规。
（二）完善社会监督机制
健全涉林案件有奖举报制度，公布举报电话，确保24小时畅通，明确举报受理责任，要求受理单位及时赶赴现场处理举报案件。对举报受理不及时、不依法查处、滥用职权造成不良影响的，依法对相关责任人问责处理，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形成监管合力。
六、依法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
加大法治宣传教育力度，结合“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开展“林草法治进沙区、进乡镇、进农户”专项行动，针对老年林农、沙区牧民等重点群体，制作通俗易懂的宣传资料，提升群众林草法治意识。切实提高行政复议办案质量，规范矛盾纠纷化解流程，有效解决涉林草矛盾纠纷，推动“案结事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七、全面提高行政执法工作人员法治思维和依法行政能力
加强林草法治机构建设，加大对执法人员的培养、使用力度，持续充实行政执法人员配置，聘用专业法律顾问，协助梳理林草领域普法重点、规范执法流程。
八、组织保障和机制落实
落实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责任，实行局长负责制，局长作为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将林草法治建设摆在全局工作首要位置，定期研究部署法治建设工作，协调解决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健全法治建设长效机制，巩固整改成效，弥补工作短板，推动林草法治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为杭锦后旗林草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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